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
入会申请函

各企业单位：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由中关村具有浓厚爱国主义情怀的第一代企业家共同发起，源于2005年8月15日由中关村的百家领军企业自发组织成立的“V815民族品牌联盟”，2006年5月正式由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注册成立。
协会成立二十年来，汇聚了数十位领军企业家、百家品牌企业、众多会员企业；并集聚了国务院参事、两院院士、高校教授、各领域专家、行业带头人、投融资等高端人才。
为更好地实现促进中关村品牌、民族品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北京国际科技中心，向2035现代化强国迈进，助推中关村企业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依据《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章程》，申请入会。 
一、入会基本条件
1.为法人单位。
2.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3.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4.在本团体的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入会申请及流程
申请加入协会的企业，自收到本通知后将填写好的《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员申请表》(见附件1)电子版和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发至联系人邮箱。纸质盖章版会员申请表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章一同寄到联系人地址。
三、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费标准与使用管理办法》(见附件2)。
4、 会员权利及义务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员权利及义务》
（见附件3）。
   五、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82500018
   邮箱地址：info@zba.org.cn
   收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5号楼（盈创动力大厦E座）603室
  
附件：1、《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员申请表》
      2、《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费标准与使用管理办法》
      3、《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员权利、义务及享受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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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 位 入 会 申 请 表


	                                    编号
	总第    号

	
	字第    号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入会申请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营业执照号
	
	注册资金
	

	职工人数
	
	网    址
	

	邮    箱
	
	企业电话
	

	法定代表人
	
	传    真
	

	所属科技园区
	
	知识产权数
	

	企业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务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务
	
	联系电话
	

	单
位
性
质
	□央企  市属国企（□一级企业  □二级企业  □三级企业）  □区县国企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民营企业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产业技术联盟  □行业协会 
□学会  □民非组织  □其他：____________

	高
新
认
证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所
属
行
业
	□节能环保  □能源  □城市建设  □环境治理  □交通运营  □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  □汽车  电子信息  □大数据与云计算  □系统软件  □金融服务   □互联网金融  
□医药  □医疗  □农业 □食品加工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其他:_________          
（可多选）

	申请
会员
级别
	□副会长单位   □理事单位 □普通会员单位

	企业
简介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

会费收取与管理办法
为保障协会工作正常运行，根据《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章程》，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9号），以及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2024年第32号）的有关规定，特制订《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费收取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协会全体会员，会费遵循依法合规、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原则；
第二条 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义务，会员应按规定按时足额缴纳。
第二章 会费收取标准
第三条 会费按年度收取；
第四条 会费标准：10000元/年。
第三章 会费缴纳方式
第五条 会员可通过银行转账、对公支票等方式缴纳，协会开具由财政部门印（监）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
第六条 会员单位应在向协会提交相关入会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内交纳当年会费。
第七条 会费账户信息：
账户名：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
账  号：86038195681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第四章 欠费与退会处理
第八条 逾期3个月未缴费，秘书处发送催缴通知；逾期6个月未缴费，按自动退会处理，终止会员资格与服务；
第九条 会员自愿退会或被除名，已缴会费不予退还；
第十条 确有困难的会员，可提交书面申请与证明材料，经理事会审议可缓缴、减缴。
第五章 会费使用范围
第十一条 会费专款专用，仅限以下支出：
• 协会日常办公、场地租赁、水电物业、办公用品等运转开支
• 会员服务、行业交流、培训研讨、展览展会等活动支出
• 秘书处人员薪酬、社保、劳务报酬
• 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及必要的公益、宣传支出
• 审计、税费、证照办理等法定开支
第十二条 会费不得用于分红、赞助、馈赠及与协会宗旨无关的支出。
第六章 财务管理与监督
第十三条 会费纳入协会统一财务核算，设立专账管理，执行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第十四条 财务实行收支两条线，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大额支出经理事会审议；
第十五条 每年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年度会费收支情况向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财政税务部门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协会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后生效；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













附件3：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会员权利及义务
 一、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向本团体推荐会员；
（五）自愿入会；
（六）退会自由。
二、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
（四）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七）团体会员单位的代表人发生人事变动时，该单位应及时推举其他代表人进入协会作为替补，原代表人代表资格自然失效。
